汶经普组字【2018】3号

关于明确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县经济开发区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根据《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通知》(汶政发〔2018〕20号)文件精神，为实现“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经济普查工作原则，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徐保平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各成员单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办公室内设工作组，承担日常工作，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1：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工作组名单

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2018年7月18日
附件1：

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工作组名单

汶上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内设综合组、业务组、数据处理组、宣传组、执法检查组等五个工作组。

综合组 
组  长：赵  娟

成  员：韩福梅 王美娟 孟祥跃 焦天涯 王泽正

职  责：统筹经济普查综合工作。制定普查工作总体规划、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研究起草、协调有关普查公文，落实普查机构、人员、经费、措施、责任。负责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管理，管理普查机构印章、公文；编发普查动态信息和工作简报；编制普查经费预算、协调普查经费安排和政府采购；组织以普查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开展的大型活动和承办综合性会议并负责会务工作；组织协调培训工作和培训教材、普查年鉴、课题研究和成果编辑出版印制；组织签订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对普查各阶段进展情况开展督促检查、考核评比和总结表彰。负责协调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职能单位的协调工作、其他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业务组
组  长：郭延伟

成  员：贾宁宁 王晓函 刘传运 韦梅梅 杜春光

职  责：统筹经济普查业务工作。统一布置普查实施方案，制定普查业务文件、审核公式和问题解答；开展普查试点、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对联网直报单位、非联网直报单位、个体户普查数据进行收集、审核、查询、修改和查重补漏，收集汇总、分析报送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进度，开展单位清查阶段和普查登记阶段的质量抽查；开展普查数据审核评估和汇总分析。收集、审核、评估、整理部门行政登记资料、业务统计资料，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结果进行比对、评估、认定、反馈和应用；建立健全部门联动的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共建共享、维护更新机制和统计地理信息更新完善机制；组织实施普查公报起草、数据发布、资料开发和年鉴编撰。   

数据处理组
组  长：马建玉

成  员：吕  峰 田长磊 刘传运 王晓函

职  责：统筹经济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研究制定普查数据处理方案与实施细则；部署普查数据处理环境，建立普查数据处理节点；采购、维护普查用数据处理软硬件设备；提供普查区电子地图绘制技术支持；开展数据处理软件和PDA操作培训，负责相关问题解答；监控普查数据采集处理进度和质量；协助普查报表布置、数据接收、审核、加工整理和分析应用；建立和完善经济社会地理信息系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宣传组

组  长：张振海

成  员：李  宝 贾宁宁 焦天涯 孟祥跃 陈槟槟

职  责：统筹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起草经济普查社会宣传动员文件，制定普查宣传方案、工作计划、活动项目；编写宣传材料，制发普查宣传手册、宣传海报、广告片和宣传片等各类宣传品；协调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搭建普查宣传工作平台，根据普查单位清查、入户登记和成果发布等关键环节、时点择重加强宣传；策划开展宣传周、宣传月、普查知识竞赛等大型活动；宣传报道普查先进事迹，曝光典型违法行为及案件；向国家、省经普网推送稿件；协调普查成果发布、解读和舆情应对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执法检查组

组  长：姬脉玉

成  员：王  华 王升伟 代  猛

职  责：负责普查执法检查工作。组织开展普查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制定普查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开展经济普查执法检查，受理对普查违法行为举报，转办、督办案件；依法对重大普查违法案件进行直接调查，提出处理建议意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问责机制；全面实施严重统计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制度，推进统计、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对企业信用状况实行互认。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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